佛山市足球协会注册工作要求
根据广东省足球运动中心《关于办理2017年度全国注册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：为了保护各地级市以及培训单位的合法权益，有效防止青少年运动员流失，结合《中国足球协会注册管理暂行规定》、《中国足球协会球员身份及转会暂行规定》的相关要求，各地级市及培训单位对所有在训的青少年运动员进行年度备案注册，确保培训单位的权益。
1、填报《中国足球协会业余运动员注册表》（附件4）、《业余教练员注册表》（附件5），并贴上近半年内的大一寸白底彩色近照，加盖公章和医务章。
2、填报《业余足球运动员注册等级汇总表》（附件6）（表中参赛证号可忽略不填），一式两份，手写无效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3、培训单位与球员签订的《培训协议书》，一式三份，培训单位和球员各执一份，另一份交佛山足协备案。
4、填写《业余俱乐部注册表》（附件7）一式三份，手写无效，并加盖单位公章，随表附上俱乐部的章程、法人代表证书复印件、年度财务报表等相关材料。
5、以上表格均需提交纸质打印版、扫描件及电子版。电子版发送到：fsfootball@sina.com
6、如对注册工作有疑问，请联系佛山足协技术部：
何志彪 1390280016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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